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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258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庞大集团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6 

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阶段：一审裁定 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：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，是否会对公

司损益产生影响，将以经审计确认后的数据为准。 

近日，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庞大公司”）收到

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(以下简称 “本院”)送达的关于与斯巴鲁汽车（中国）

有限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（详见公告，编号：2022-025）的（2022）京 04民初

507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现将案件进展公告，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案件当事人 

原告：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告：斯巴鲁汽车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斯巴鲁中国”） 

被告：株式会社 SUBARU(以下简称“斯巴鲁日本”) 

（二）案件基本情况 

事实与理由（原告诉称）： 

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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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 4 月 10 日，公司与斯巴鲁日本(原名称为:富士重工业株式会社)签署

了《斯巴鲁汽车(中国)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》(以下简称“《合资经营合同》”)。

约定，公司和斯巴鲁日本以增资的方式投资斯巴鲁中国，增资后，公司和斯巴鲁日

本成为斯巴鲁中国的股东，斯巴鲁中国的企业性质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(有限

责任公司)。其中，公司持有斯巴鲁中国 40%的股权，斯巴鲁日本持有斯巴鲁中国

60%的股权。同年，斯巴鲁中国制定了《斯巴鲁汽车(中国)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公司和

斯巴鲁日本均签字确认。依照约定，应当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，每年进行一次利润

分配。分红率为可分配利润的 60%。利润分配以人民币进行计算。但是，斯巴鲁中

国仅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向股东分配了 2013-2016 年的部分利润。至今，斯巴鲁

中国并未继续向公司分配 2017年至今的利润。特提起诉讼，望判如所请。 

诉讼请求： 

1、判令斯巴鲁中国给付庞大公司盈余分配款，暂计为 197,919,525.05 元，最

终金额以司法审计或斯巴鲁中国董事会审议和通过的审计结果为准； 

2、判令斯巴鲁日本促使斯巴鲁中国进行利润分配，如斯巴鲁中国不支付前述

款项，应由斯巴鲁日本承担赔偿责任； 

3、判令诉讼费由斯巴鲁中国、斯巴鲁日本承担。 

二、本次案件进展情况 

经本院核实发现庞大公司与斯巴鲁日本签订的《合资经营合同》中存在仲裁条

款(应视为独立的仲裁协议)，约定与合资合同及合资企业章程有关的争议应当提

交仲裁解决，且本案中庞大公司主张的与斯巴鲁日本有关的争议事项必然与合资

公司(斯巴鲁中国)的章程有所关联，因此相关争议应当受到仲裁条款的约束，故庞

大公司与斯巴鲁日本之间的争议应该通过仲裁途径予以解决，而不能在诉讼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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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合并处理。综上，本院决定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，驳回庞大公司对斯巴鲁日本的起诉。

另，斯巴鲁中国住所地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，结合级别管辖，本案

应由北京三中院管辖。裁定如下： 

（一）驳回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株式会社 SUBARU的起诉； 

（二）本案剩余部分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。 

三、本次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上述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，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，将以经审计确认后的

数据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月 17日 


